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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政发〔2020〕10 号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市属机构： 

现将《北京市战略留白用地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落实。 

北京市人民政府 

2020 年 4 月 8 日 

北京市战略留白用地管理办法 

一、总则 

第一条 为深入落实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(2016 年—2035

年)》，进一步加强战略留白用地管理，合理调节城乡建设用地总

量、结构和空间布局，优化提升首都功能，提升城市韧性，实现

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治理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战略留白用地是为城市长远发展预留的战略空间，

实行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建筑规模双控，原则上 2035 年前不予

启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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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本市对战略留白用地实行总量控制和动态优化，依

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立战略留白资源储备库，实现数据共

享和信息化管理。 

二、科学合理划定 

第四条 各区政府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(以下简称开

发区管委会)结合分区规划(含亦庄新城规划，下同)编制，在规划

城乡建设用地范围内的重点功能区及周边拓展地区、现状低效利

用待转型区域以及城市发展重要节点等区域，选择集中连片、具

有一定规模的用地划定战略留白用地，根据所在区域平均容积率

匹配适当的建筑规模，并结合乡镇域规划、控制性详细规划、村

庄规划、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等深化细化。 

现状村庄及近期已有建设项目安排、已纳入供地计划的用地

原则上不划入战略留白用地。 

第五条 各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应加强战略留白用地管理，

2035 年前保持总量不减少。鼓励各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增加战

略留白用地规模，将“疏解整治促提升”专项行动腾退等用地中

短期内无明确实施计划的地块，及时划入战略留白用地。 

三、严格现状管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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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各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应根据战略留白用地内建

筑物、构筑物情况，按实地留白用地和规划留白用地加强分类管

控。 

第七条 对于无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实地留白用地，各区政府、

开发区管委会应结合实际实施临时绿化并挂牌公示，“以绿看

地”，严格管控。 

第八条 对于存在建筑物、构筑物的规划留白用地，各区政

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应加强管控，合法建设可暂时予以保留，除用

于保障“七有”“五性”民生需求外，不得随意改变用途或进行

改扩建；违法建设予以严厉打击，并纳入拆违计划限期拆除。 

四、实现实地留白 

第九条 各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应对战略留白用地内建筑

物、构筑物及相关抵押贷款情况进行调查摸底、分析评估，制定

分类清理方案，纳入国土空间近期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，有序组

织实施，2035 年前实现实地留白，做到“地上物清零”和“零成

本”持有。 

第十条 各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应采用土地资源整理等方

式，在规划实施单元内统筹土地开发类项目和战略留白用地实施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138


